
项目名称 2017年度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预算金额 451.1万元

评价分值 85.74分

评价结论

    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沪财绩〔2014〕22号）的规定，评价组通过
资金合规性、问卷调查、访谈、查阅资料和填报数据基础表等
方式采集评价所需信息和数据，在汇总、整理和分析的基础
上，运用通过专家评审修改后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体系，对
本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独立评价，评价综合得分为85.74分，
评价等级为“良”。

主要绩效

    本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符合国家关于全国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的政策要求，也符合4家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管理服务职
能。项目实施单位具备完备的财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以
及与其它部门合作的良好机制。

存在问题

1.区卫计委未明确各子项目经费保障范围，导致部分子项目经
费支出未充分匹配绩效目标
2.部分子项目未细化年度绩效目标，未细化量化绩效指标和目
标值
3.预算单位绩效管理经验不足，未完整留存部分业务数据

整改建议

1.建议区卫计委完善重大项目管理制度，明确重大项目实施范
围和资金用途
2.建议区卫计委适当组织绩效管理相关培训，提高预算单位的
绩效管理能力，从而促使其改善资金支出效益
3.建议预算单位规范加强业务数据登记管理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整改情况

1、区卫计委根据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结合整改建
议，根据中央、市级有关文件及市卫生计生委加强中央公共卫
生项目、公共卫生项目资金管理专题会议精神，结合我区实
际，完善《普陀区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文
件中明确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性质、用途、管理、监督等
方面，下一步区卫计委将加强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加
强项目资金监管、提升绩效管理能力
2、区卫计委根据整改建议已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针对区属各公
立医疗卫生计生机构开展绩效管理培训，强化预算单位的绩效
管理理念，专门辅导针对编制绩效目标和设定绩效考核指标，
加强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意识，并进一步促使医疗卫生机构完
善资金支出效益。
3、区卫计委进一步规范和实施公共卫生标化工作量核定，充分
利用标化工作量，形成可衡量对比的标准，并依托信息系统建
设与数据应用，加强业务数据的登记、管理和考评，对工作量
和数据质量加强督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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